 臺東縣急難救助金核發標準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者，應於事發三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一、本縣急難救助申請書。 
二、全戶（含實際共同生活戶）戶口名簿影本。
三、符合急難事由之證明文件。
四、申請人全戶之財稅資料。
五、無力負擔喪葬費用或醫療費用者，應檢附相關費用收據正本、死亡證明書正本及診斷證明書正本。
前項第四款財稅資料，申請人有正當理由無法提供者，得由鄉（鎮、市） 公所依法向相關機關調閱。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三目及第五目之申請，得由本府社會工作人員受理，並於訪視評估後檢附訪視評估報告認定。
同一事件同一年度以補助一次為限及已請領或可申請保險給付及賠償者， 不得請領。
	第三條
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者，應於事發三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一、本縣急難救助申請書。 二、全戶（含實際共同生活戶）戶口名簿影本。
三、符合急難事由之證明文件。
四、申請人全戶之財稅資料。
五、無力負擔喪葬費用或醫療費用者，應檢附相關費用收據正本、死亡證明書正本及診斷證明書正本。
前項第四款財稅資料，申請人有正當理由無法提供者，得由鄉（鎮、市） 公所依法向相關機關調閱。
同一事件同一年度以補助一次為限及已請領或可申請保險給付及賠償者，不得請領。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之申請，必要時得於訪視評估後認定。
	1、 為符合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正。
2、 為符合申請程序之實際需求並清楚定義訪視評估人員，爰新增第三項規定，將現行第四項規定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與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五目之申請併予規定，明定得由本府社會工作人員受理，並於訪視評估後檢附訪視評估報告認定。
3、 為配合新增第三項規定，爰調整現行規定第三項項次移列為第四項。


	第四條
本標準發給金額如下：
一、生活救助：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每一事件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其非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最高補助一萬元。
（二）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每戶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元。
（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至第四目，每戶最高補助新臺幣五千元。
[bookmark: _Hlk223631075]（四）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五目，每戶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元。
二、埋葬補助：
（一）無名屍或無親人殮葬者每具新臺幣三萬元。（二）核列第一款低收入戶每具新臺幣三萬元，核列第二、三款低收入戶每具新臺幣二萬元。
（三）核列中低收入戶每具新臺幣一萬五千元。（四）符合最低生活費標準二.五倍以下者，每具新臺幣一萬元。
三、川資濟助：得向本府或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花蓮分局臺東派出所申請乘車換票證，逕向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東車站換發返回戶籍地就近車站車票。
	第四條
本標準發給金額如下：
一、生活救助：
（一）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每一事件發給新臺幣五千元。
（二）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至第四目，每戶補助新臺幣五千元。
（三）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五目，每戶補助新臺幣一萬元。
二、埋葬補助：
（一）無名屍或無親人殮葬者每具新臺幣三萬元。（二）核列第一款低收入戶每具新臺幣三萬元，核列第二、三款低收入戶每具新臺幣二萬元。
（三）核列中低收入戶每具新臺幣一萬五千元。（四）符合最低生活費標準二.五倍以下者，每具新臺幣一萬元。






三、川資濟助：得向本府或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花蓮分局臺東派出所申請乘車換票證，逕向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東車站換發返回戶籍地就近車站車票。
	一、為使生活救助之補助內容得以適度反映物價水準及實務上急難救助之實際需求，爰調整並提高相關生活救助項目之補助金額，並於條文中增列「最高補助」之規定，使核定金額得於法定上限內，依個案急難事由、家庭經濟狀況及評估結果辦理，以避免一律適用致生不合理結果，並符比例原則及行政裁量合理性之要求。
二、為符實務將原第一項第二目中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四目之補助金額分列，爰第一項第三目目次遞移。










三、為符實務現況修正川資
濟助申請單位及國營臺
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民
營化更名。（修正條文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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